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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所 学生在校园内发生事故的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农民的

孩子应享受什么样的伤残补助？ 户籍，在法律面前如何实现

一次平等的对话？ 2000年4月25日下午3点30分左右，宁夏某

县高滩小学全体教师，因参加乡教办会议，学校比往常正常

作息时间提前1个多小时（正常为下午5点）放学。放学之后

，三年级学生高某（9岁）和班里同学打扫卫生，学前班7岁

的学生周某回家后，因家中没有大人，自己又没有钥匙（周

某家在校门斜对面），便又返回学校与打扫完卫生的高某一

块玩耍。玩耍之中，高某手中甩动一用钢丝连的钢锯条，随

着周某的一声哭喊，一出惨剧就发生了，钢锯条扎在了周某

的左眼上。周某被急送医院治疗，后又转送自治区医院治疗

，被诊断为：1、左眼角膜贯通伤；2、左眼外伤性白内障。

周某的左眼失明。后又经法医鉴定，确定为七级伤残。 周某

受伤后，高某的家人支付了一部分医疗费用，而校方则否认

自己有责任，称周某是在校门外被扎伤，不同意承担责任。

无奈下2000年6月26日，宝中律师所正式接受周某家人委托并

指派笔者为周某代理诉讼。 由于校方一开始就否认案件发生

在校园内的事实，而称是发生在校园外。为了查清事实笔者

多次到学校及学生家中调查。令人感到痛心和遗憾的是，那

些当时在现场的仅10来岁的小学生竟先后几次改变自己的证

言。所改变的主要一个问题就是，当校方的面时，他们讲事

件是发生在校门外；而我们在他们家中家长在场时问，又说



是在校园教室门口，并讲为什么前后不一的原因是存有对校

方的顾虑。但是校方又去取证时他们又改变了证言，又说是

在校外，并又说是另一当事人9岁的高某去给他们打了招呼！

？真真假假我们不去追究，痛心的是小小年纪，在法律面前

，由于外界地影响，便学会了作伪证！（在两种陈述中，必

有一假）真是悲哀！而这个事实其实也不是决定案件的关键

，我们不再去追究了。 2001年2月，在笔者的建议下，周某的

户籍由原来的农村户转为非农业户口。 2001年8月，法院开庭

审理本案，庭上校方仍坚持事件发生在校门外，是放学之后

，校方无过错，不承担责任。针对于校内、校外证据冲突的

情况，我们提出根本性的问题校方在事件发生上是否有过错

？我们认为；校方作为管理者，负有对在校学生给予谨慎负

责的安全管理职责。本案中，校方在突然提前放学的情况下

，没有对年幼的上学前班的学生给予妥善的安置，包括年仅9

岁的高某，将他们放任不管，而其家长在前不了解提前放学

的情况，无法给予及时的监护，使年幼的学生在这段时间处

于一种即无家长监护，又无校方管理的危险状态，并且最终

导致事件的发生。在农村学前班的学生和幼儿园大班的孩子

是相同的，是学龄前儿童，这就如同幼儿园将幼儿园大班的

孩子放到大街上，使孩子失去管理一样的性质，他们不具有

独立活动的能力。因此校方管的没有管好（指高某），护的

没有护好（指周某），非常明显在此具有明显过错， 事件不

论是校内校外发生，校方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过错责任！ 此外

，还值得一提的是，周某户籍变化所带来的伤残赔付计算标

准问题引发了强烈争议。校方认为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办法》规定，周某在事发时是农村户口，伤残赔偿标准只能



适用农村户口的标准，每年1791元，计算20年，再按七级伤

残折算40％赔偿，而不能以周某现在户籍去考虑，即按城镇

户口每年4175元的标准考虑！因为不同标准，差额巨大，以

周某七级伤残程度，农村户与城镇户的残疾补助相差20000余

元！为此，我们提出：首先，应要强调人的平等，不应将人

划分等级！在损害赔偿案件中将人按农村户、农场户、城镇

户不同身份划分不同标准的作法本身是不合理的！第二，残

疾生活补助是补偿20年的生活费用，不是一年、两年。虽然

周某在出事时是农村户口，但在诉讼前转变为城镇户口，有

什么理由不允许他按城镇城镇户口的标准去得到今后20年补

偿！仅仅一纸户籍，就把一个人的生活打上不同的等级烙印

与法律和社会文明严重背离！周某应当得到公平的补偿。

2001年10月，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定校方在非正常时间放

学，对学生安全处理不当，负有过错，承担40％的责任，被

告高某承担40％，原告周某监护人承担20％的责任。在数额

上，主要争议的伤残补助费法院采用了两种户籍标准的平均

数（1791元/年 4175元/年）÷2=2983元/年的标准为计算基数

，精神损害费2000元。 判决后，被告常乐高滩小学不服，上

诉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是对确认负有责任不服，二是认为

周某应按农村户赔付标准计赔伤残补助金。 2002年3月，市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上诉人高滩小学在应履行属于自己履

行管理职责的时间内放学，又未作好妥当的安排，使学生处

于家长失去监护管理，学校又未管理的状态中，在此时间内

学生所受损伤，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学校均应承担一

定责任。本案部分损失费用的计算，原审是根据周某的户籍

变化情况作出的，本院认为是合理的，应予确认。最后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案件基本画上了句号，只是受

害人期待案件能得到早日执行。 在该案件的处理中，虽然对

于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费的确定上有些低（只给于2000元赔偿

），但是更值得称道的是：法官对于过错责任的认定上，抛

开了表面的形式，而能够透过案件的实质，给予理性的分析

，作出客观的归责；尤为可贵的是对于适用哪个赔偿标准来

计算伤残生活补助费的问题上，法官跳出了习惯的定式，理

性而公正的确立了：根据统计部门公布的不同户籍的平均生

活费标准，再给以平均计算，得出各个不同户籍居民统一的

平均生活费标准，并以此作为赔付基准的原则。这一审判实

践，对于解决涉及残疾生活补助及死亡补偿费的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中，如何对不同户籍身份的受害人给以公平、公正的

赔偿救济，不将人的身份带上功利的色彩，作出了有利的探

索，其必将对完善目前争议极大的赔偿制度产生积极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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